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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年法考辅导经验，不仅对法考有深入研究，而且对考生

备考中的迷惑之处有较为精准的把握，能够“对症施策”。擅

长体系化和案例式的教学方法，化繁为简，深入浅出，追求“知

其然更应知其所以然”。 

陈昊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 北京某高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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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主观题答题方法 
 

 

一、题型与解题方法 

 

（一）多观点题 

 

设问方式 作答要点 

就 XX 事实，辩护人认为 XX，公诉人

认为 XX，请分析各自理由。 

辩护人观点的理由是......。 

公诉人观点的理由是......。 

就 XX 事实，辩护人认为 XX，公诉人

认为 XX，请分析各自理由，并说明你

的观点和理由。 

辩护人观点的理由是......。 

公诉人观点的理由是......。 

我认为......，理由是.......。（可以是第三种观点） 

就 XX 事实，观点一认为 XX，观点二

认为 XX，请分别说明各自理由和不足

（如果有的话）。你持什么观点，理由

是什么？ 

观点一的理由是......，不足在于......./没有不足 

观点二的理由是.......，不足在于......./没有不足 

我认为.......，理由是......。（可以是第三种观点） 

关于 XX 这一事实，可能存在哪几种处

理意见?各自的理由是什么？ 

关于 XX，可能存在两种/三种处理意见： 

观点一认为.......，理由是...... 

观点二认为.......，理由是....... 

若无特殊说明，一般展示出两种不同观点即可 

关于 XX 事实，一种观点认为 XX，请

问这种观点的理由和不足是什么？ 
这种观点的理由是.......,但存在以下不足：.....。 

 

方向 示例 不足 

事实 VS 规范 

条件说 VS 相当因果关系说； 

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转移占有型财产

犯罪对象：完全肯定说 VS 有限承认说 

容易造成处罚范围上的无限扩张； 

价值评价必须严格建立在事实基础之

上 

抽象 VS 具体 

抽象处分意识必要说VS具体处分意识

必要说 

法定符合说 VS 具体符合说 

过度抽象故意内容，违背责任主义和事

实基础； 

容易导致处罚漏洞，违背一般法感情 

整体 VS 区分 
事前故意：整体观察说 VS 行为各自独

立说 

容易导致评价不足，与事实基础不符； 

容易造成重复评价，过度切割行为整体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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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 VS 客观 

“为抗拒抓捕、窝藏赃物、毁灭罪证”：

主观超过要素 VS 客观要素 

中止性：主观说 VS 客观说 

标准具有模糊性，容易冲击罪刑法定原

则； 

忽略行为人个体差异，削弱刑法个别化

和预防功能 

结果无价值

VS行为无价

值 

偶然防卫：防卫意识不要说 VS 防卫意

识必要说 

导致“唯结果论”，忽视行为本身的规

范违反性与主观可责性； 

因规范标准模糊导致处罚任意性，违背

罪刑法定 

一般 VS 特别 注意规定 VS 法律拟制 
无实际适用价值； 

冲击罪行法定，造成体系不协调 

形式 VS 实质 

盗窃手机后，利用手机支付宝绑定的银

行卡消费：盗窃+信用卡诈骗 VS 盗窃

罪 

过于拘泥于法条或司法解释字面含义，

容易牺牲个案正义和法益保护； 

缺乏明确界限，容易冲击罪行法定原则 

 

一问式题型中的多观点 

1．识别：（1）常见有不同观点的总则和分则知识点，如事实认识错误中的打击错误、事前故意，

犯罪中止中的“自动性”认定，盗窃罪与抢夺罪的区分，非法拘禁罪结果加重犯与转化犯的区分

等。（2）超出上述常见范围之外，涉及总则知识点的，通常无需展示不同观点；涉及分则，特别

是侵犯财产罪常见罪名的区分，大概率会存在不同观点展示的空间。 

2．作答：XX 的行为属于 XX（要作答出涉及的具体知识点，如打击错误等），对此存在不同观

点：观点一认为......，理由是.......；观点二认为.......，理由是.......。（总结时，可按

如下格式作答：若认为.......，构成 XX 罪；若认为......，则构成 XX 罪。 

 

 

示例（2022年主观题回忆版）： 

某日，王某趁郑某熟睡时，打开郑某的手机支付宝，发现支付宝余额有 3000 元，并且支付

宝绑定了一张银行卡。王某遂将郑某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上的 2 万元，转入郑某的支付宝余额；

然后将郑某的支付宝余额内的 2万元，转入自己的支付宝，并删除了郑某手机上的相关短信和信

息。（事实三） 

就事实三的认定，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第二种观

点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请说明两种观点的理由。你持什么观点（可以是两种观

点之外的观点）？请说明理由。 

答案： 

观点一认为构成盗窃罪的理由是：王某将郑某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上的 2万元，转入郑某的

支付宝余额，并未造成郑某财产损失，因此不构成犯罪；后将郑某支付宝余额转入自己支付宝，

没有冒用他人信用卡账户，而是属于秘密转移占有，构成盗窃罪。 

观点二认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理由是：王某通过郑某绑定了银行卡的支付宝，非法获取了

郑某的银行卡资料，并最终通过支付宝将该卡中的钱转了出来，归根结底，钱来源于银行卡，属

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类型的信用卡诈骗罪。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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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同观点一，观点二不足在于“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应指在互联网或者通讯终

端上直接使用了信用卡的账号、密码等情形，不能认为凡是资金最终源于信用卡的就是使用信用

卡。王某将郑某银行卡中的 2 万元转入郑某的支付宝余额，这一行为输入的是支付宝支付密码，

而非银行卡密码，从郑某支付宝余额中将 2 万元转入自己的支付宝，也未使用该卡的账号和密

码，因此，王某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二）整体一问式题 

 

1．作答顺序 

（1）按照事实段落顺序，逐一分析作答。开头或最后，要有总结段落； 

（2）段落内部，按照人物作答。若涉及共同犯罪，则一般先要作答正犯（实行犯），再作答共犯

（教唆犯、帮助犯）； 

（3）每个人物，一般按照如下顺序作答：定罪（构成的罪名，是否属于共同犯罪，犯罪的形态，

罪数）+法定量刑情节（自首、立功或坦白）+是否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一般当行为人的行为已

经过了追诉时效，此时才需要明确作答这部分） 

2．作答技巧 

（1）将案情与具体罪名的犯罪构成表述相融合，无需单独列出完整的主客观要件； 

（2）无需作答具体的法条依据，只需要将法条或解释的内容大概复述一下即可； 

（3）“先客观后主观，客观主观相统一”是指解题思路，作答时无需完整表述出客观、主观要件

的全部内容，而是采点作答即可； 

（4）理论上的概念名词往往是采分点，比如注意规定和法律拟制，再如结果加重犯等，一定要

明确点出； 

（5）定性表述要完整，比如构成斡旋型受贿罪，如果只是作答受贿罪，则会存在瑕疵；再比如

成立特别自首，只是作答自首，也是不完整的。 

3．作答模型 

事实一： 

甲构成 XX 罪（既遂/未遂/中止/预备）【若同时触犯两个以上罪名，则还需作答“同时，构成

XX 罪（既遂/未遂/中止/预备），系法条竞合/想象竞合/牵连犯/吸收犯，特别法优先/择一重

罪】【若涉及共同犯罪，还要答出是共同正犯还是教唆犯或帮助犯】【若有自首和立功，也要点

出】。理由是：结合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和案件事实作答。 

........ 

综上，甲构成 XX 罪（既遂/未遂/中止/预备），系共同犯罪，同时成立自首/立功，可以从轻或

减轻处罚；乙构成 XX 罪（既遂/未遂/中止/预备），同时构成 XX 罪（既遂/未遂/中止/预备），

系法条竞合/想象竞合/牵连犯/吸收犯，以 XX 罪论处/择一重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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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与表达要点 

 

因果关系

（介入因

素） 

甲实施了 A1 行为，乙实施了 A2 行为，与结果 B 之间均存在条件关系。 

（1）A2 系不异常的介入因素，不中断 A1 与 B 之间的因果关系，甲对结果负责； 

（2）A2 系异常的介入因素，且对结果发生的作用更大，因此 A2 与 B 之间有因果关

系，乙对结果负责。 

（3）A2 系异常的介入因素，但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小，A1 与 B之间有因果关系，甲

对结果负责。 

（4）A2 系异常的介入因素，但无法区分作用大小，A1、A2 与结果都有因果关系，

甲、乙均负责。 

事实认识

错误 

客观上，甲实施了 XX 行为。 

主观上： 

（1）存在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在 XX 范围内重合，构成 XX 罪。 

（2）存在具体的对象错误，无论按照何种观点，都成立 XX 罪既遂。 

（3）存在具体的打击错误，按照法定符合说，成立 XX 罪既遂；按照具体符合说，

则成立 XX 罪未遂和 XX 罪（过失犯罪）。 

（4）存在狭义的因果关系错误，成立 XX 罪既遂。 

（5）系事前故意，一般认为成立 XX 罪既遂，也有观点认为成立 XX 罪未遂和 XX 罪

（过失），数罪并罚/想象竞合。 

（6）系结果的提前发生，一般认为构成 XX 罪既遂，也有观点认为构成 XX 罪（未遂

/预备），XX 罪（过失），择一重罪。 

正当防卫 

（1）客观上，甲实施了 xx 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起因/时间/对象/主观/限度条件，

成立正当防卫（特殊防卫），不构成犯罪。 

（2）客观上，甲实施了 xx 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系假想防卫，构成

过失犯罪或意外时间。 

（3）客观上，甲实施了 xx 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系事后防卫/事前防

卫；主观上系故意/过失，构成 XX 罪。 

（4）客观上，甲实施了 xx 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系偶然防卫，存在

不同观点：构成故意犯罪既遂/未遂/不构成犯罪。 

（5）客观上，甲实施了 xx 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系防卫过当，构成

XX 罪。 

共同犯罪 
甲和乙在 XX 罪名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系共同正犯/间接正犯/共犯，部分实行全

部责任/支配控制结果发生/与结果有因果关系，成立 xx 罪既遂/未遂/中止/预备。 

犯罪完成

形态 

甲着手/尚未着手实施 XX 犯罪，因意志以外/自己主动放弃继续实施，成立 xx 罪的

预备/未遂/中止，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

处罚/应当减轻或应当免除处罚。 

非法拘禁

罪 

（1）若认为转化犯系注意规定，则甲客观上使用暴力致乙死亡，主观上系故意，成

立非法拘禁罪转化犯，构成故意杀人罪。 

（2）若认为转化犯系法律拟制，则甲客观上使用暴力致乙死亡，主观上系过失，也

成立转化犯，构成故意杀人罪。 

（3）甲非法拘禁乙，拘禁行为导致乙死亡，主观上系过失，成立非法拘禁罪结果加

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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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罪 

（1）甲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取乙的财物，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

成抢劫罪。 

（2）甲盗窃/抢夺/诈骗乙的财物，为抗拒抓捕/窝藏赃物/毁灭罪证，当场对乙使用

暴力，构成转化型抢劫罪。 

（3）甲携带凶器抢夺乙的财物，根据相关规定，构成抢劫罪。 

盗窃罪 
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乙的财物/违背乙的意志将乙的财物占为己有，构成

盗窃罪。 

诈骗罪 
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致使乙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

识处分财产，转移占有至甲，乙遭受财产损失，构成诈骗罪（既遂）。 

敲诈勒索

罪 

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威胁乙交出财物，使乙产生恐惧心理，进而处分财物，遭受

损失，构成敲诈勒索罪（既遂）。 

信用卡诈

骗罪 

（1）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乙的信用卡/使用伪造的信用卡，造成乙的财产损

失，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2）甲盗窃乙的真实有效的实体信用卡，并在 ATM 或柜台上使用，根据相关规定，

构成盗窃罪一罪。 

（3）甲使用暴力当场劫取乙的信用卡，并逼问出密码，随后到附近 ATM 上将卡内余

额全部取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构成抢劫罪一罪。 

受贿罪/

利用影响

力受贿罪 

（1）甲系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乙谋取利益，收受乙的财物，构

成受贿罪。 

（2）甲系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身职务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国家工作人员

乙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丙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财物，构成斡旋型受贿罪。 

（3）甲系国家工作人员乙的近亲属/密切关系人，利用自身影响力，为请托人丙谋

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财物，构成利用影响力守护罪。 

 

三、考点识别技巧 

1．题干出现多个人物的时候，要首先联想到共同犯罪的归责原则：若是共同正犯，部分实

行全部责任；若是共犯（教唆或帮助），看结果与教唆或帮助行为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若是对具

体分工有细致描述，又有人中途放弃或离开，肯定是考共犯脱离，此时就看有没有明确表示退出，

其他共犯是否知情，以及是否切断因果关系；若是出现了其中部分人实施了单独的犯罪，那首先

考虑是不是超出了原本共同犯罪的故意，超出了就是实行过限，不负责任；若是中间有人中途加

入，那就是承继共犯，后加入的只对加入之后的负责；若是有人暗中帮助或教唆，那就是片面的

共犯，通说只承认片面帮助成立帮助犯，不知情的一方是单独犯罪。还有出现了教唆他人犯罪，

首先考虑是不是间接正犯（利用他人犯罪），不是的话，就是教唆。 

2．题干出现“未得逞”“被查获”“放弃”等关键词时，要联想到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尤其

是犯罪中止和未遂的区分，看行为人主观上是否认识到有障碍。 

3．题干出现多个行为，最终只有一个危害结果的时候，要联想到因果关系的判断，尤其是

介入因素的分析：看第一个行为和介入行为之间是否有依附关系（第一个行为大概率会导致第二

个行为），有的话，第一个行为有因果关系，没有的话，看谁起了主要作用，作用一般大，就都

有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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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题干出现“误击中”“本欲”“误将”等关键词时，要联想到事实认识错误，尤其是具体

事实认识错误中的对象错误和打击错误的区分，即着手实行行为时是否认错了行为对象。 

5．题干出现行为人的具体年龄时，要联想到刑事责任年龄、共同犯罪的本质等知识点。 

6．题干出现“抓捕”“抗拒抓捕”等关键词时，要联想到转化型抢劫这一知识点。 

7．题干出现“欺骗”“谎称”“不知情”等关键词时，要联想到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 

8．题干出现“国家工作人员”时，要联想到贪污罪、贿赂犯罪；出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时，要联想到渎职罪。 

9．题干出现三方主体关系时，要联想到绑架罪、抢劫罪、三角诈骗等知识点：绑架罪威胁

的第三方是能够引起担忧的，（普通）抢劫罪实施暴力或威胁的是占有人或共同占有人，三角诈

骗欺骗的是有处分权限的第三人。 

10．题干出现多个行为时，要优先联想到罪数的区分：一个行为就考虑是否成立法条竞合，

还是想象竞合；两个行为，就看有无特殊关系，手段和目的就是牵连，必经关系就是吸收。 

11．出现“银行卡”，首先看是真实有效的，若不是，使用属于冒用，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若是，则看取得的手段是抢劫、盗窃，还是其他，前者是抢劫罪、盗窃罪一罪，后者是信用卡诈

骗罪。出现“银行卡账户”，首先看是否符合“非法获取信用卡资料，在互联网上使用”，是的话，

就是冒用他人信用卡账户，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当然，非法获取支付宝资料，并使用其关联的银

行账户内资金的，存在信用卡诈骗和盗窃两种不同观点；花呗，合同诈骗、贷款诈骗、盗窃和诈

骗不同观点林立。 

12．出现“积分”“虚拟货币”“游戏币”等，观点展示，虚拟财产是否属于财物。 

13．贿赂犯罪中出现多个主体，先看最终办事的人是否构成普通受贿罪，再看中间人的身份，

有影响力的人考虑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考虑斡旋型受贿罪（直接上级命令自己主管

下级，上级构成普通受贿，下级没有共同受贿故意，只是渎职犯罪），中间人居间介绍是介绍贿

赂，行贿人的这一方的一般就是行贿罪共犯。 

14．财产犯罪，先看被害人是谁，再看对象是谁，再看谁是占有人，最后看手段，第一步往

往最重要。 

 

 

例（2022年回忆版真题）： 

案情： 

2010年 3月，刘某与任某为了种植沉香，擅自砍伐了国有森林中的一片林木（1200株），将

砍伐的林木扔在一旁，然后种植沉香，一直没有人发现。（事实一） 

2016 年 2 月，森林公安局局长王某发现林木被砍伐，但因其与刘某是中学同学，碍于情面

便未作任何处理，导致刘某与任某继续种植沉香。（事实二） 

2017年 3月，王某购买一套房屋后，让刘某负责装修，并将 50万元装修费转交给刘某，同

时对装修提出了需要花 100万元才能完成的要求。刘某请甲装修公司装修完工后，装修公司应收

取 120 万元费用，但刘某只给了装修公司 100 万元。装修公司负责人张某执意要求刘某再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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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刘某对张某说：“房主是在黑社会混的，你再要 20 万元，小心他捣毁你的装修公司。”张

某听后就没有再要求刘某支付 20万元。后来，刘某对王某说，装修总共花了 120万元。王某说：

“太贵了，我再出 10 万元吧。”刘某收下了该 10万元。（事实三） 

2018 年 7 月，喜欢爬山的龚某、洪某见到一片沉香树之后心生盗念，龚某、洪某二人在盗

窃之时被刘某与任某发现，洪某立即逃跑。龚某为了窝藏所盗沉香，对刘某、任某以不让拿走沉

香就向林业主管部门告发相威胁，刘某、任某担心自己非法砍伐林木的行为被发现，就让龚某拿

走了盗窃的价值 2万元的沉香。（事实四） 

2018 年 8 月，洪某向林业主管部门举报了有人在国有森林中种植沉香的事实。林业主管部

门工作人员赵某与郑某上山检查时，刘某与任某为了抗拒抓捕，对赵某与郑某实施暴力，赵某与

郑某反击，形成互殴状态。赵某被打成轻伤，该轻伤由刘某、任某造成，但不能查明是刘某的行

为所致，还是任某的行为所致。刘某被打成重伤、任某被打成轻伤，其中，刘某的重伤由赵某与

郑某共同造成，任某的轻伤则是由刘某的打击错误所造成（刘某在攻击郑某时，郑某及时躲闪,

导致刘某击中了同伙任某）。（事实五） 

问题：请根据《刑法》有关规定，按顺序分析上述案件中各行人的刑事责任（包括犯罪性质

即罪名、犯罪形态、共同犯罪、数罪并罚、犯罪数额等），需简述相应理由。如有争议的观点请

展示，并阐述自己的看法。 

 

答案： 

一、事实一 

刘某、任某擅自砍伐国有林木，构成滥发林木罪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系共同犯罪，数罪并

罚。理由：二人违反相关规定，在没有许可的前提下，滥伐林木，数量较大，构成滥伐林木罪。

同时，二人违反相关规定，擅自改变被占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原有植被遭到破坏，构成非

法占用农用地罪。数罪并罚。 

二、事实二和事实三 

王某构成徇私枉法罪和受贿罪（60 万），择一重罪论处。刘某构成行贿罪（60万）和诈骗罪

（20万），数罪并罚。理由：王某系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徇私枉法，对明知是犯罪的

刘某和任某，故意包庇使其未受追诉，构成徇私枉法罪。同时，索取刘某装修这一财产性利益 60

万元，构成索贿型受贿罪。根据《刑法》第 399 条第 4款，应当择一重罪。刘某为了谋取不受追

诉这一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王某 60 万财产性利益，构成行贿罪。同时，虚构房主是

黑社会的事实，骗取张某免除 20 万装修费用，构成诈骗罪。数罪并罚。 

三、事实四 

龚某系犯意转化，构成敲诈勒索罪既遂，数额为 2 万。洪某与龚某构成盗窃罪的共同犯罪，

系犯罪未遂，数额同为 2万。理由：龚某与王某共同秘密窃取刘某、任某的沉香，但因意志以外

的原因未得逞，构成盗窃罪未遂。龚某转而以揭发刘某二人犯罪事实为要挟，胁迫二人交付 2万

元的沉香，构成敲诈勒索罪既遂。因系犯意转化，最终以敲诈勒索罪既遂论处。洪某与龚某共同

盗窃，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构成盗窃罪未遂。龚某敲诈勒索超出了二人共同盗窃的故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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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系实行过限，洪某对敲诈勒索不负责。 

四、事实五 

刘某对赵某构成妨害公务罪和故意伤害罪，想象竞合，择一重论处；对郑某构成妨害公务罪

和故意伤害罪（未遂），想象竞合，择一重论处；对任某存在不同观点，分别是不构成犯罪、妨

害公务罪（伤害未遂）、妨害公务罪（轻伤既遂）。罪数上系连续犯，以妨害公务罪（一人轻伤、

一人未遂）论处。理由是：刘某与任某二人暴力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赵某、郑某依法执行公务，

构成妨害公务罪和故意伤害罪的共同犯罪，对共同伤害导致赵某轻伤的结果共同负责，想象竞合，

以妨害公务罪（轻伤）论处。对于郑某，构成妨害公务罪和故意伤害罪（未遂）的想象竞合，以

妨害公务罪（伤害未遂）论处。刘某在攻击郑某时，误击中同伙任某的行为，属于偶然防卫与打

击错误的结合，存在不同观点：客观上系偶然防卫，存在以下三种观点：观点一认为客观上制止

了正在进行了不法侵害，符合防卫的客观条件，系正当防卫；观点二认为具有侵害合法权利的可

能，系伤害未遂；观点三认为造成了轻伤结果，系轻伤既遂。主观上系具体的打击错误，存在两

种不同观点：观点一根据法定符合说，认为构成妨害公务罪和故意伤害罪既遂；观点二根据具体

符合说，认为构成故意犯罪未遂和过失犯罪，想象竞合，因过失致人轻伤不构成犯罪，因此，只

能成立妨害公务罪（伤害未遂）和故意伤害罪未遂，想象竞合，以妨害公务罪（伤害未遂）论处。

客观主观相统一，最终有不构成犯罪、妨害公务罪（伤害未遂）、妨害公务罪（轻伤既遂）三种

观点。罪数上，对于赵某构成的妨害公务罪（轻伤），与对于郑某的行为，系想象竞合犯，择一

重处，应以妨害公务罪（轻伤既遂）论处。暴力伤害赵某之后，又暴力伤害郑某、任某，系连续

犯，应以妨害公务罪（轻伤既遂，致一人轻伤、一人伤害未遂，或者致二人轻伤）论处。 

任某构成妨害公务罪（致一人轻伤、一人伤害未遂）。理由是：刘某、任某二人构成共同犯

罪，构成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罪（致一人轻伤、一人伤害未遂），想象竞合，择一重处，以妨

害公务罪（致一人轻伤、一人伤害未遂）论处。对于自己受轻伤的结果，不构成犯罪。 

赵某和郑某成立正当防卫，不构成犯罪。赵某和郑某主观上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客观上对

刘某、任某的伤害行为进行反击，构成正当防卫。赵某和郑某虽然造成了刘某重伤的结果，但并

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不属于防卫过当。 

综上，刘某构成构成滥伐林木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行贿罪（60 万），诈骗罪（20 万），

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任某构成滥伐林木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王

某构成徇私枉法罪和受贿罪（60万），择一重。龚某构成敲诈勒索罪既遂。洪某构成盗窃罪未遂。

赵某和郑某成立正当防卫。 

 

 


